
 

 

個人資料保護長及相關人員職掌職能條件及訓練辦
法草案總說明 

    「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十四年十一月十一

日修正公布，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本法第十八條第五項明定，公

務機關之個人資料保護長（以下簡稱個資長）及相關人員之職掌、職能

條件、訓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為依本法第十八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設置個資長，負責統籌推動及督導考核本機關、

所屬或所監督公務機關個人資料保護事務職責，並配置適當人力及指定

專人執行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事務，經考量我國公務機關實務現況，訂定

「個人資料保護長及相關人員職掌職能條件及訓練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之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個資長之職掌。（草案第二條） 

三、個資長之資格及職能條件。（草案第三條） 

四、個資長所屬適當人力之職掌。（草案第四條） 

五、公務機關指定專人之職掌。（草案第五條） 

六、相關人員之職能訓練。（草案第六條） 

七、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七條） 

 



 

 

個人資料保護長及相關人員職掌職能條件及訓練辦
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十八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訂定之依據。 

第二條  公務機關依據本法第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置個人資料保護長（以下簡稱個

資長），其職掌如下： 

一、統籌機關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事務執

行情形及法令遵循情形，並定期直

接向機關首長報告。 

二、督導及考核所屬機關或所監督機關

之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事務。 

三、督導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

機制、應採取之措施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執行。 

四、督導機關執行本法第二十一條之一

所定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事項實施情

形之提出、稽核，及改善報告之提

出。 

五、督導個人資料事故通報、通知及應

變措施事宜之執行，並配合行政檢

查。 

六、其他與強化機關個人資料保護相關

之機制或事務之規劃及推動。 

依據本法第十八條規定個資長之主要責任

及設置目的，以強化機關內部與所屬機關

或所監督機關個人資料保護事務之推動及

督導為核心。參酌韓國之個資長權責，並考

量我國公務機關實務現況，明定個資長職

掌事項包括統籌督導機關個人資料保護相

關事務執行及法令遵循情形；機關依本法

第十二條執行個人資料事故通報、通知及

應變措施事宜；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辦

理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機制、應採

取之措施；依本法第二十一條之一稽核所

屬機關或所監督機關之執行，與向上級或

監督機關提出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事項實施

情形及改善報告等事務，以及督導及考核

所屬或所監督機關之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事

務。又為落實個資長得獨立辦理職掌事項，

不受機關內部其他人員影響，爰明定個資

長係直接定期向機關首長報告。 

 

第三條  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公務機關兼

任個資長之適當人員，由機關首長綜合

考量下列人選指派： 

一、副首長。 

二、幕僚長。 

三、一級主管以上人員。 

      公務機關應於前項兼任個資長人員

一、鑒於公務機關層級指揮監督特性，本

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明定個資長由機關

首長指派內部適當人員擔任，又考量

個資長須統籌機關個人資料保護相關

事務，涉及機關內部個人資料之策略、

業務、流程，須由具備一定職務或職級

權限之人員擔任方能有效推動，爰於



 

 

任職之日起一年內，主動薦送其參加下

列訓練或補助其取得下列證書、證照之

一： 

一、主管機關依據第六條辦理之個資

長初任職能訓練。 

二、經主管機關公告依國際標準組織

之標準所辦訓練課程或所發證照、

證書。 

三、經主管機關公告符合或等同國際

通用之個人資料保護相關驗證或

稽核之課程或證照、證書。 

第一項明定得受指派人選，供機關首

長考量。 

二、基於本法要求公務機關指派個資長為

新興制度，考量實施初期各公務機關

於專業人力及執行經驗恐有不足，難

以要求個資長須先具備個人資料保護

專業能力後始得兼任，而須漸進規劃

個資長之在職專業能力提升，爰參考

歐盟 GDPR 關於個人資料保護官（DPO

）專業能力要求之精神，及參考韓國關

於首席隱私保護官（CPO）之專業能力

與經歷條件，於第二項明定個資長於

任職後一年內須完成或取得之訓練或

證照、證書相關規定。 

第四條  公務機關依據本法第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配置之適當人力，由個資長指定

機關所屬人員擔任之，並受個資長指揮

調度辦理第二條所定職掌相關事項。 

      前項適當人力及其辦理事項，公務

機關亦得委託具個人資料保護相關專業

之非公務機關辦理之。 

一、個資長職掌機關整體之個人資料保護

法令遵循制度之建構及落實，因涉及

機關組織規模，尚難由其獨力完成，爰

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機關應配

置適當人力輔助個資長，於第一項明

定適當人力之職掌事項。 

二、鑒於個資長之職掌事項涉及機關組織

全景，須審酌跨部門之業務流程等各

項環節，並據以規劃及執行，爰於第二

項明定個資長得視業務需求，指定機

關所屬人員擔任適當人力，且未有人

數限制。又因本條所定適當人力須依

個資長指揮調度，辦理督導考核本機

關、所屬或所監督機關之個人資料保

護相關機制或事務，可能涉及資訊、法

律等相關專業，為因應部分公務機關

欠缺具備相關專業能力之人員，爰明

定得委託具個人資料保護相關專業之



 

 

非公務機關辦理。 

第五條  機關依據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指定專人辦理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事項，其職掌至少包括： 

一、辦理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

法所定安全維護事項及管理機制之

經常性工作。 

二、辦理個人資料事故通報、通知及應

變措施事宜，並配合行政檢查。 

三、其他與落實機關內部個人資料保護

相關之機制或事務之執行。 

      機關除因編制或在職人數不足之情

形外，不得指定同一人同時為前項專人

及前條適當人力。 

一、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已屬常

態，現行公務機關均已有指定專人辦

理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事項之經常

性工作，惟為與前條適當人力明確劃

分權責，爰於第一項明定專人之職掌

事項。 

二、為免機關個人資料保護業務之執行與

其督導考核，係由同一人辦理，，衍生 

權責不明，或有利害衝突之情形發 ，

爰於第二項明定除有所定情形外，專

人與前條所定適當人力不得為同一

人。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規劃辦理個資長初任

職能訓練。訓練內容包括但不限下列項

目： 

一、 個人資料保護法令及制度。 

二、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等各階

段 命週期介紹。 

三、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事項、管理

機制及應採取之措施。 

四、 其他個人資料保護專業知能。 

      主管機關應參照第一項訓練內容，

辦理第四條及第五條人員之職能訓練。 

一、參考韓國對於首席隱私保護官（CPO）

相關訓練課程之規範，於第一項明定

個資長初任職能訓練應包含之項目。 

二、為提升第四條適當人力及第五條專人

等相關人員之專業能力，於第二項明

定主管機關亦應辦理相關職能訓練。 

第七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

之。 

配合本法修正期程，明定施行日期由主管

機關定之。 

 


